
国际新闻2016年6月17日 星期五
编辑：李永辉8 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

察纳科普洛斯分析说，如果仲裁庭对
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事项作出判定，那么必
然也将影响到与此案无关的第三国法律立
场。根据国际法，这将使得此案不具备

“可受理性”，而仲裁庭看上去并没有充分
考虑这种可能性。

沃默斯利在论文中对仲裁庭给出的

“裁决”这一判决形式提出了质疑。他论证
说，裁决意味着“不可更改”，仲裁庭以

“裁决”形式作出关于管辖权的决定是不妥
当的，甚至涉嫌越权。

沃默斯利在论文中表示，仲裁庭允
许菲律宾背弃其在 《宣言》 这样一份正
式文件中作出的承诺，这对国际事务的

整体稳定会造成潜在的破坏。仲裁庭当
前的做法意味着，否定了中国和东盟各
国多年来为解决南海问题付出的辛勤努
力。

察纳科普洛斯还认为，南海相关争议
是复杂的，主权问题、主权权利、相关海
域管辖权、海洋地物权利以及潜在的海域

划界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对于此类复杂的
争议，最好的解决方式还是中方提出的共
同开发倡议，这可以让沿岸国更好地享用
南海的种种利益，同时也可以避免在有关
国家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进行裁决所造成的
不可避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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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际海洋法专家
质疑仲裁庭对南海仲裁案管辖权
英国两名资深国际海洋法专家近期分

别就南海问题发表法学论文，认为菲律宾
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的本质是主权争
议，相关仲裁事项必然涉及主权和海域划
界问题，他们从国际法角度质疑海牙仲裁
庭对该案具有管辖权。

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公法副教授安东尼

奥斯·察纳科普洛斯、英国外交部前法律
顾问克里斯·沃默斯利近期相继发表研究
论文指出，菲律宾所提仲裁事项尽管经过
了“包装”，但实质上与领土主权、海域划
界等问题密切相关，根据国际法和中方就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 《公
约》） 作出的排除性声明，仲裁庭对领土

主权和海域划界问题不具有管辖权。
他们还认为，如果仲裁庭允许菲律宾

背弃其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
《宣言》）中的承诺继续推进强制仲裁，这
种处理方式或造成“恶法”，会对国际关系
的整体稳定造成潜在破坏。

察纳科普洛斯曾在希腊雅典大学、美

国纽约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法律，并
获得牛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希腊外
交部、联合国驻日内瓦机构从事法律工
作，也是一名国际法律师；沃默斯利在英
国外交部有超过３０年的法律工作经验，
长期负责国际法事务，两人都是国际海洋
法领域的资深专家。

南海仲裁本质为主权问题
察纳科普洛斯的论文今年 4 月发表在

国际知名学术论文数据库“社会科学研究
网”。论文指出，菲律宾和仲裁庭都试图将
一部分争议“切割”出主权和海域划界问
题之外，以便仲裁庭能够对有关仲裁事项
拥有管辖权，但考虑到这些仲裁事项与主
权、海域划界等问题在本质上内在交织，
而仲裁庭对相关主权及海域划界问题没有
管辖权，这种做法颇有些“刻意为之”的
味道。

论文说，有关南海争议的历史记录显
示，南海争议首先是围绕南海海洋地物主
权的争端，但现在有些国家试图重新改装
其诉求以便使之符合 《公约》 处理机制。

但仲裁庭在考虑此案时，其处理方式并不
令人完全信服。

论文说，表面上看，菲方对争议事项
的“包装”聪明可信，但任何有关南海部
分海洋地物属性的判定都会对中国的主权
主张造成“预断”的实际效果，仲裁庭并
没有用心解决这一问题。

论文指出，中国于 2006 年根据 《公
约》 第 298 条规定作出排除性声明，将涉
及海域划界、历史所有权、军事行动、行
政执法等问题排除适用强制争端解决程
序。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排除以强制仲裁
方式来解决南海争端，“但奇怪的是，仲裁
庭在这一点上保持沉默”。

沃默斯利的论文于 6 月发表在 《中国
国际法论刊 （英文）》。他在论文中认为，
领土主权、海域划界、海洋地物的地位及
其海洋权利是难分难解、紧密关联的，仲
裁庭试图只去考虑这 3 个问题中的一个，
是“不切实际、人为操纵”的，更糟糕的
是，这可能会产生“扭曲的结果”。

“仲裁庭没有认识到南海问题的根本
性争议是主权问题，而对南海海洋地物地
位的判定，只有在相关主权问题解决后才
可能给予合理的解答。仲裁庭本应深入研
究菲方所提仲裁请求背后的实质问题，但
它没有做到这一点，”沃默斯利在论文中
说。

沃默斯利指出，仲裁庭主张此案中海洋地
物的地位 （是低潮高地、岛屿还是岩礁）
与海域划界没有关系，但这种看法并不成
立，“仲裁庭依菲方请求作出任何有关海洋
地物性质的判定，都会涉及《公约》第74
条和第83条的适用问题，由于中国已作出
了排除性声明，这些仲裁事项应当排除在
仲裁庭管辖权之外”。

“领土主权问题和海域划界问题是整
体关联的，海域划界与海洋地物地位之间
也存在类似的紧密联系，因此，在无权审
判领土主权和海域划界的情况下，仲裁庭
试图判定海洋地物的地位，这种做法的妥
当性令人质疑，”沃默斯利说。

菲律宾提起仲裁违背诚信原则
中国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诸国

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
言》规定：有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
法原则，包括《公约》，由直接有关的主权
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
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沃 默 斯 利 认 为 ， 有 理 由 认 为 《宣
言》 的规定对菲律宾构成法律上的“禁
止反言”效应。他说，《宣言》 是各方共
同谈判议定的正式文件，由高层官员签
署，菲方在其中作出了相应的表态。在
本案中，仲裁庭却认为菲方并无此种表

态，这种看法令人费解，仲裁庭的主张
不可信。

沃默斯利论证说，有强有力的证据表
明，对菲律宾应当适用“禁止反言”原
则，菲方不能无视《宣言》中的承诺转而
将纠纷诉诸司法程序，菲方执意提起仲裁

的做法违背诚信原则。
察纳科普洛斯也认为，《宣言》 中有

关如何化解争议的条款是以明显有约束
力的术语来表达的，该条款规定有关各
方“承诺”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来解决
争议。

强制仲裁否定各方努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7日至24日对塞尔维亚、波兰
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
问，并出席在乌兹别克斯坦首
都塔什干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从中东欧到中亚，走丝路
聚上合，仲夏 6 月，丝路精神
与“上海精神”交织融合，宛
如一条纽带，在广袤的亚欧大
陆上舞动飞腾。

世界版图上，亚欧是面积
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陆，经济
总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对外贸
易额超过全球 60％。这些年
来，两大洲相互依赖程度逐步
加深，深化合作的基础日益坚
实，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课题
和区域性挑战的步伐越来越一
致而有力。

中国外交聚焦欧亚大陆，
人们期待中东欧、中亚两大连
通东西的重要交通枢纽，为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激发新潜
力。世界媒体关注塔什干峰
会，上合组织正在成为丝绸之
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实现
对接的重要平台。

2001 年，上合组织成立，
共同确立了“互信、互利、平
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
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15
个冬夏，“上海精神”已成为上
合组织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代
表了当今国际关系发展方向。塔
什干峰会期间，成员国领导人有
望批准签署印度、巴基斯坦加入
上合组织义务备忘录，这意味着
印巴两国朝着加入上合组织方向
迈出关键一步，印证着上合组织
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和不断扩大的

“朋友圈”。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主

席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分别提

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三
载春秋，“一带一路”建设不断
推进，古丝绸之路上“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闪耀
着新的时代光芒。访问期间，
习主席将与塞、波、乌三国领
导人共同商讨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新举措，出席丝路合
作相关活动。立足自身发展优
势、着眼利益交集，人们期待
习主席此访将为“一带一路”
建设增添新动力。

事实上，“一带一路”追求
的是多边合作、互利共赢的模
式，上合组织靠安全合作与经济
合作“两个轮子”，两者在经济
合作目标上高度契合，“一带一
路”倡议也得到了上合组织成员
国积极响应。在“一带一路”倡
议下，上合组织被赋予了新的互
联互通使命。在上合组织的舞台
上，“一带一路”倡议也将为相
关国家创造更加充裕的机会。

中方提出了推动上合组织
发展的五点建议，包括巩固政
治互信、保持忧患意识、扩大
务实合作、完善组织建设和巩
固人文纽带。尤其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开展经济合作，有
助于推动自贸区和上合组织开
发银行的建设。在此基础上，
上合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在经济领域
合作方面互相推动、互相融
合，前景广阔。

在亚欧大地上，“一带一
路”取得早期收获，上合架构
日益完善，以“一带一路”、欧
亚互联互通和上合组织新发展
为契机，“上海精神”与丝路精
神相向和鸣，书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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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丝路精神
与“上海精神”交相辉映


